
关于南澳县2023年1-9月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
一、1-9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县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要求，围绕预算收支目标，积极开源节流保重点，全力支持“百千万工程”建设。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政协的监督指导以及上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1-9月财政运行和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1-9月份累计收入10170万元，比上年同期11518万元减少1348万元，下降11.70%，完成年初预算13839万元的73.49%，其中：税收收入6378万元，比上年同期5171万元增加1207万元，增长23.34%，占一般预算收入比例62.71%，完成年初预算8033 万元的79.40%；非税收入3792万元，比上年同期6347万元减少2555万元，下降40.26%，占一般预算收入比例37.29%，完成年初预算5806万元的65.31%。

1-9月份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各乡镇级收入为2374.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3721万元（增长8%）的63.82%，比去年同期减少28.36万元，下降1.18%。

2023年1-9月各乡镇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乡镇
	2023年1-9月累计收入
	2022年1-9月累计收入
	增减额
	增减

幅度%

	全县合计
	2,374.90
	2,403.26
	-28.36
	-1.18%

	后宅镇
	1,852.40
	1,689.97
	162.43
	9.61%

	云澳镇
	177.59
	500.23
	-322.64
	-64.50%

	深澳镇
	63.78
	64.88
	-1.10
	-1.70%

	青澳管委
	281.13
	148.18
	132.95
	89.72%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1-9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8181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59149万元的51.41%，比去年同期83916万元减支2097万元，下降2.5%，其中十类民生支出66535万元，比去年同期60057万元增支6478万元，增长10.7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81.31%，比去年同期占比72.19%提高9.12个百分点。

（二）本级政府性基金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1-9月份政府性基金收入16322万元，比去年同期11298万元增加5024万元，增长44.47%，完成年初预算71402万元的15.82%，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期收入尚未实现。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1-9月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881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71402万元的26.34%，比去年同期55192万元减支36378万元，下降65.91%，主要是减少上级围填海项目支出。

（三）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3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215万元的154.88%，主要是县烟草企业利润收入比预期增加。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333万元统筹用于补充公共预算收支缺口。

（四）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执行情况

1.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情况：1-9月份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5980万元，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加上2022年结余4362万元，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0342万元。
    2.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情况：1-9月份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269万元，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期末累计结余3073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经批准，截止2023年9月底，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45263万元，一般债务限额为6116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为84095万元。2023年新增债务20277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5000万元，再融资债券置换一般债券资金5277万元。南澳县政府债务余额合计为14481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60765万元，专项债券债务余额为84050万元，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1-9月政府债券还本付息8683万元，其中：还本5277.6万元（含置换债券）、付息3142.65万元。

2.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2023年省下达我县地方政府债券20277万元。其中，一是专项债券1.5亿元，安排用于南澳县全域旅游智能化配套建设项目5000万元、南澳县县城排水设施提升改造工程5000万元、南澳县县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5000万元。二是再融资债券5277万元，全部用于置换偿还到期债券资金。

二、1-9月收支情况分析

（一）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略有下降

受一次性收入等减支因素影响，1-9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1.7%，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分别为63%和37%，反映出我县税收收入来源较为匮乏，收入结构不尽合理，收入质量仍有待提高。

税收方面：受疫情政策调整、县内加大重点投资项目、房地产业、旅游行业有所回暖等积极因素影响，按税种来看，契税比增747万元、增值税比增580万元、印花税比增收198万元、土地增值税比增190万元，耕地占用税比增265万元；商贸企业汇算清缴款项同期减少，企业所得税比减767万元；其他主要税种收入较上年基本持平；按行业来看，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税收县级库收入1732万元，同比增收1081万元，增长166.09%；建筑业税收县级库收入1159万元，同比增收53万元，增长4.76%；房地产业税收县级库收入1458万元，同比增收154万元，增长11.83%。受商贸企业预缴税收同期下降影响，批发和零售业税收县级库收入545万元，同比减收439万元，下降44.58%。

非税方面：各征收单位依法依规规范组织收入，积极追缴补缴以前年度欠款，罚没实现收入比增781万元（主要增加云澳渔港罚没）、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实现收入比增537万元（主要是县内旅游景点门票销售拉动），但受上年碧桂园人防费1317万元、生态补偿金620万元、临岸临时设施与养殖区设施拆迁补偿费1500万元、西南片区绿化补偿830万等一次性收入合计约4267万元拉高基数的影响，非税收入同比仍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二）多措并举拓宽基金创收渠道，政府性基金增收明显

坚持旅游主导产业，实现入岛车辆和人数的双增长，有效提高大桥收入，车辆通行费累计达12219万元，较上年同期8069万元增收4150万元，增长51.43%；全域旅游等政府投资项目拉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现收入1793万元，同比上年1357万元增收436万元，增长32.13%；土地补缴地价款累计收入1899万元，同比上年1393万元增收506万元，增长36.32%。大桥中心、城管、住建等单位积极主动强化征管，1-9月政府性基金实现收入同比增长44%，但由于年初土地出让计划收入达60838万元，仅完成年初预算3.12%，土地出让收入进度严重滞后，全年基金收入实现大幅增长预期较弱。

（三）积极保障重点民生支出，收入制约保障支出预算执行

今年以来，我县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围绕中心任务工作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一是落实“百千万工程”财政资金保障，预算统筹安排教育、文旅体、社会保障、卫生健康、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等用于支持“百千万工程”各类资金约8.63亿元，其中县本级资金2.77亿元、上级资金5.86亿元；二是积极争取债券项目资金，新增专项债券1.5亿元全部投向“百千万工程”相关项目，主要用于推进排水基础设施一体化、老旧小区改造、全域旅游等重点工作；三是保障中央直达资金支出，1-9月全县中央直达资金32910万元，支出11714万元，支出率为35.59%，重点用于支持医疗卫生教育补助、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路养护、疫情防控财力补助等民生投入，总体来看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有效保障重点民生类政策项目支出，但受本级土地出让收入未能实现预期、上级抵扣历史固定补助借款等因素影响，再加上民生保障事项及还本付息支出仍维持较高水平，教育、医疗卫生、乡村振兴建设等重大民生项目其他在建工程对资金需求极大，按年初预算计划执行面临压力，财政库款调度紧张困难，县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三、财政工作开展情况

（一）千方百计壮大本级财力，统筹财政资源 力争年度财政收支平衡。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以组织财政收入为基础，保持适度财政支出规模。一是全力以赴抓好组织收入。围绕收入目标，强化收入分析监测，协调会同各镇区、税务、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渔政等征管部门加大征管力度，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大额收入，持续抓好税收征管、资产盘活使用、土地出让等工作，确保财政收入颗粒归仓。二是提升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强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收回存量资金、各本预算之间统筹使用。同时，合理控制压缩本级支出规模，力争不留硬缺口。三是多渠道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和部门的支持，紧扣“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各利好政策机遇，督促业务主管部门加强项目谋划，努力争取转移支付和各类专项资金支持，1-9月共争取补助资金100276万元（其中：专项补助58768万元、可平衡财力41508万元），缓解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二）坚持“有保有压有调整”，优化结构，突出保障“三保”等重点支出。一是全力兜牢“三保”底线，优先安排落实地方标准“三保”预算69616万元，支出47605万元，支出率68.38%，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12483万元、“保工资”支出34132万元、“保运转”支出990万元，将“三保”支出放在首要位置，兜牢“三保”底线。二是科学调度库款。科学统筹自有财力和上级转移支付，在确保“三保”的库款需求后，序时安排其他重点领域支出。三是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凝聚过“紧日子”思想共识，贯彻《关于进一步落实 “过紧日子”严格预算支出管理的通知》精神要求，减少不必要开支，非刚需急需的支出，不超前签订合同、不超前实施、不承诺过高开支，避免留下硬缺口。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统筹，科学合理调度库款，确保资金、库款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着力提高民生支出占比。

（三）强化财政管理和改革，一体推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深化预算改革，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着力推动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一是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充分利用数字财政系统、直达资金监控系统、非税收入征管系统等，以信息化推动预算管理现代化，强化预算指标管理，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杜绝年底突击花钱现象发生。二是提升预算绩效运用。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系统，优化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改进管理、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强化绩效管理激励约束，大力削减低效无效资金。三是优化评审环节与流程，简化审批环节，减少财政评审时间，更有效地节约政府资金。四是进一步理顺县镇财政关系，推进优化乡镇财政体制，推动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镇级财政体制。

（四）加强财政国资金融联动，防范风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有效防控债务风险。严格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统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偿还我县政府性债务，加强债务风险动态管理工作，持续用力化解债务，切实抓好本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各项工作。二是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推广“政银保”、“政银担”“乡村振兴资金池”合作模式，发挥保险机构、融资担保的作用，通过贴息、信贷担保、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风险补偿资金池等方式，支持各银行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大力推广“养殖宝”“渔船贷”“船贷宝”“民宿贷”“粤菜师傅”等金融产品，为企业、个体户融资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是着力盘活资产资源，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规范国有资产出租等行为，抓好国有闲置资产资源有效配置、资源性资产开发运营、国有资产盘活处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动力促政府资源转为财政收入。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仍然面临着县财政财力薄弱，“三保”及偿债还贷等支出刚性强，本级财政可统筹资金相对有限；镇域经济活力不足，财政收入体量相对较小，镇级运转较为困难，难以腾出更多资金投入“百千万工程”；县直部门向上争取资金意识不强，向上争取筹措资金渠道不够畅通；财政引导、金融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不足等困难问题，需要我们强化 “收、支、管、防”工作力度，综合采取有效措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财政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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